附件一：海南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评审指标体系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合格标准
	评审办法
	专家评价

	
	
	
	
	合格
	不合格

	办学指导思想
	△1.1学校定位
	定位基本准确，学校发展规划科学合理，切实可行。
	听汇报，看材料
	
	

	
	1.2办学指导思想
	思路较清晰，目标较明确，教学工作中心地位较突出。
	
	
	

	
	1.3 办学特色
	有一定的办学特色，创新意识较强
	
	
	

	师资队伍
	△2.1 基础课教师数量与水平
	基本满足教学需要，高级职称教师、具有研究生学历、学位教师均占专任教师的30%。
	看材料，召开教师座谈会
	
	

	
	△2.2 专业课教师数量与水平
	基本满足教学需要，高级职称教师、具有研究生学历、学位教师均占专任教师的30%。
	
	
	

	
	2.3 教师年龄结构、职称结构、学历结构、学缘结构
	结构合理，发展趋势较好。
	
	
	

	
	2.4 师资培养
	规划较合理，措施较得力，成效较明显。
	
	
	

	办学基本条件
	△3.1 办学条件与利用
	办学条件达到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要求，能利用校内外已有的教学设施，使用和服务情况较好；实验室和校园网建设和运行情况较好，并在教学与管理中发挥一定的作用。
	实地查看并查阅相关材料
	
	

	
	3.2 教学经费
	教学经费较充足且持续增长。
	
	
	

	教学建设
	△4.1 专业建设
	有专业建设规划且执行情况较好；有一定数量的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；教学计划执行情况较好。
	听汇报，看材料，召开师生座谈会
	
	

	
	△4.2 课程建设与改革
	有课程建设规划且执行情况较好；教改思路较清晰，并取得一定成效；教学手段较先进，广泛使用现代教育技术，效果较好。
	
	
	

	
	△4.3 实践教学
	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设计较科学、合理；实践教学条件基本满足需要，实践教学经费有保障，实验开出率较高；校内外实习管理制度完善，切实可行，效果较好。
	
	
	

	
	4.4 教风与学风
	从严执教，教书育人，考风良好，学习氛围较浓厚
	
	
	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合格标准
	评审办法
	专家评价

	
	
	
	
	合格
	不合格

	教学管理
	△5.1教学管理制度
	教学管理制度较完备、规范，执行严格，效果良好。
	听汇报，看材料
	
	

	
	5.2教学管理队伍
	教学管理机构健全；管理队伍整齐，结构合理；教学运行平稳有序。
	
	
	

	
	△5.3质量监控
	多元化质量监控制度完善，监控机制运行正常，效果良好。
	
	
	

	人才培养质量
	6.1 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
	符合培养目标要求。
	抽查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，查看相关材料
	
	

	
	△6.2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
	管理规范，程序严谨，论文（设计）质量符合要求，有一定创新能力。
	
	
	

	
	6.3 思想道德和文化修养
	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符合现代大学生基本素质要求
	
	
	

	
	6.4 体育
	合格率、达标率较高，群众体育活跃。
	
	
	

	
	6.5 社会评价
	学生综合素质较高，社会评价较好；实习单位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普遍认可。
	
	
	

	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
	7.1 承担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项目
	承担一定数量国家级、省部级和厅级项目，有一定数量校级项目，经费较充足
	听汇报，看材料
	
	

	
	7.2 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成果
	发表一定数量较高水平论文或出版专著、教材
	
	
	

	
	7.3 学术交流
	气氛活跃，成效明显
	
	
	

	综 合 评 价
	
	
	



说明：
1、本指标体系共有7个一级指标、24个二级指标，对每个二级指标按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级评定。
2、注有“△”号的为关键指标，本指标体系共有10个关键指标。
3、专家根据有关规定对受评学校按本指标体系逐一进行考察评审，做出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评定。凡指标合格率达到70%（含70%）以上，且关键指标合格率达到80%（含80%）以上，方可提交专家组表决。
4、专家组根据评定结果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，同意票达到或超过参评专家人数2/3或以上的，专家组可做出将受评学校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决议，否则不予增列。
5、专家组评议结果报海南省学位委员会审批，并将审批结果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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